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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江职校 2025 师德师风专题法纪教育学习资料（3）

未成年人保护法（节选）

第三章 学校保护

第二十五条 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，坚持立德树人，

实施素质教育，提高教育质量，注重培养未成年学生认知能力、

合作能力、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，促进未成年学生全面发展。

学校应当建立未成年学生保护工作制度，健全学生行为规范，

培养未成年学生遵纪守法的良好行为习惯。

第二十六条 幼儿园应当做好保育、教育工作，遵循幼儿身心

发展规律，实施启蒙教育，促进幼儿在体质、智力、品德等方面

和谐发展。

第二十七条 学校、幼儿园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人格

尊严，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、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

严的行为。

第二十八条 学校应当保障未成年学生受教育的权利，不得违

反国家规定开除、变相开除未成年学生。

学校应当对尚未完成义务教育的辍学未成年学生进行登记并

劝返复学；劝返无效的，应当及时向教育行政部门书面报告。

第二十九条 学校应当关心、爱护未成年学生，不得因家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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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体、心理、学习能力等情况歧视学生。对家庭困难、身心有障

碍的学生，应当提供关爱；对行为异常、学习有困难的学生，应

当耐心帮助。

学校应当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建立留守未成年学生、困境未成

年学生的信息档案，开展关爱帮扶工作。

第三十条 学校应当根据未成年学生身心发展特点，进行社会

生活指导、心理健康辅导、青春期教育和生命教育。

第三十一条 学校应当组织未成年学生参加与其年龄相适应

的日常生活劳动、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，帮助未成年学生掌握

必要的劳动知识和技能，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。

第三十二条 学校、幼儿园应当开展勤俭节约、反对浪费、珍

惜粮食、文明饮食等宣传教育活动，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浪费可耻、

节约为荣的意识，养成文明健康、绿色环保的生活习惯。

第三十三条 学校应当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

互相配合，合理安排未成年学生的学习时间，保障其休息、娱乐

和体育锻炼的时间。

学校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及寒暑假期，组织义

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生集体补课，加重其学习负担。

幼儿园、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对学龄前未成年人进行小学课程

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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